
化学工程系教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

具，也是深入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了保证各专业开设的课程

选用高质量教材，杜绝盗版教材、劣质教材、陈旧教材和适用性较差的教材进入

课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选用原则 

第二条  适用原则：选用的教材应符合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要与课程建设

和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  

第三条  选优原则：要选用优秀的教材，尤其要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教

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教材和“面向 21世纪课程教

材”，提高优秀教材的选用率。为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材编写，提高教师学术水

平，凡经学院正式规划并由我院教师主编、参编的教材，经审定后，亦可优先选

用。 

第四条  更新原则：要结合学科、专业的调整，加强教材的更新换代。要求

化工类各专业使用近 3 年出版新教材的比例应达到 50%左右，优先选用配套资源

齐全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第五条  统一原则：课程标准要求相同的同门课程，应采用同一种教材。 

第六条  稳定原则：教材一旦选定，原则上应稳定使用 2-3 届，严禁因换教

师换教材。 

第三章  选用标准 

第七条  选用的教材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才培

养的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全面、准确地阐述本学科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第八条  选用的教材必须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取材

合适，深度适宜，份量恰当，符合认知规律，富有启发性，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第九条  选用的教材应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的有机统一，能反映本

学科国内外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先进成果，正确阐述本学科的科学理论，完整



表达课程应包含的知识，结构严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学科发展上的先进性和

教学上的适用性。 

第十条  选用的文字教材应文字精练，语言流畅，文图配合恰当，图表清晰

准确，符号、计量单位符合国家标准；加工、设计、印刷、装帧水平高，价格合

理。 

第十一条  选用的电子教材要设计水平高，操作简便，人机交互性强，学习

路径可选，交互参数可设；安装方便，兼容性强，可靠性高，运行速度快，容错

性能强；用户指导简明完备，便于使用，教学性价比高。电子教材界面设计简明，

重点突出，使用简便；图片、图像清晰，动画生动准确，音效质量好，智能化水

平高；文字表达规范，字号、字体和色彩适合阅读，用标准语音讲解、配音和对

白。 

第四章  选用程序 

第十二条  公开出版发行的教材，由教务处统一组织采购。自编教材、讲义

等由系教学科自行安排印刷。 

第十三条  系教学科根据教务处通知组织教材的预订工作，一般为每年 5

月份预订本年秋季教材，11 月份预订次年春季教材。 

第十四条  各教研室根据各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查询相关教材

信息，选定教材，认真填报《开设课程及使用教材表》，经系教学科汇总审核后

统一交教务处。《开设课程及使用教材表》严格按照教务处要求填写。 

第十五条  如遇教材停印、缺货等特殊情况，系教学科根据教务处反馈情况，

随时进行教材的调整。 

第十六条  预订教材的数量，原则上只订下一个学期的教学用书数量。教师

用书数量够用就行，避免浪费。 

第十七条  因变更课程而变更教材时，由系教学科按《调整教学进度计划申

请表》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并填写《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教材选用申请表》，

报教务处。 

第五章  日常管理 

第十八条  系教学科应加强教材选用工作的领导，从提高教学质量的高度，

不断加强教材选用的“精品意识”，努力选用高质量的教材。 



第十九条  各教研室在报订教材时，如确需要更换教材，一定通过教研室会

议，召集相关课程负责人和任课教师进行讨论，并经系教学科同意后更换。  

第二十条  如果学生在教学座谈会上反馈有关教材的问题，系教学科要反馈

给各教研室，并督促教研室根据反映的情况对教材进行变更。 

第六章  教材费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开出版的教材费用，由学院财务统一收取。按照学院相关规

定执行。学籍异动学生的费用结算按照学院教材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自编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等只收取印刷工本费，在学生自

愿的前提下，由系教学科统一收取并支付给印刷公司。 

第七章  教材保管与发放 

第二十三条  公开出版的教材由教务处统一保管发放。 

第二十四条  每学期开学前由辅导员带领学生到教材库领取教材。凡是按计

划订购的教材，不得随意调整或拒领。教材一经发到学生手中，不得退回。对于

发出的教材确有缺漏页、倒装、书页破损、印刷不清等情况影响使用时，可到教

材库调换。 

第二十五条 每学期开学前，各教研室统一到教材库领取教师用书。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根据学院《教材管理办法》制订，即日起执行。 

 


